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格认定可提供相关证件材料一览

1.孤儿可提供《孤儿证》图片（系统比对一致则不需提供）。

2.残疾学生可提供《残疾人证》图片（系统比对一致则不需提供）。

3.低保家庭子女可提供《低保证》图片或者“银行低保流水单”（系统比对一致则不需提供）。

4.建档立卡家庭子女，可提供《扶贫手册》或者全国扶贫系统的建档立卡信息截图（系统比对一致则不需提供）。

5.特困职工家庭可提供《特困职工证》图片（当地工会认定颁发）。

6.特困救助供养家庭子女，可提供当地民政部门颁发的相关证件。
7.曾在上一学段经学校认定并获得资助的证明材料（如有，可提供）。

8.家庭主要成员（除本人外，包括父母、未成家的兄弟姐妹）收入情况说明。

9.家庭主要成员中（除本人外）年满16周岁，在校就读的学生可提供学生证（或其他证件材料，如一卡通等）图片。

10.家庭主要成员中若有伤残人员，须提供伤残人员的伤残证或伤残鉴定书图片；有大病患者的，可提供疾病诊断或病历图片；有长期患慢性疾病的，可提供疾病诊断或病历图片；有遭遇重大突发事件的，可提供事件责任认定、处理结果、是否有赔偿等材料。

11.家庭需赡养老人情况（含祖父母、外祖父母）,是独立赡养还是共同赡养等，由学生本人并向辅导员说明情况。若身体患有疾病，需参照第10条提供相关证件材料。

12.家庭遭遇地震、旱灾、洪灾、泥石流、雪灾等重大自然灾害，造成重大损失的，向辅导员说明情况，学院酌情评定。
注：

（1）第7、8、11、12条及其他无法提供证件材料的可由学生本人和家长共同做出书面承诺，可合并成一份情况说明承诺书（本人和家长签字），并向辅导员说明情况；

（2）上述证件材料由各学院审核把关，如发现弄虚作假，可取消申请学生的困难生资格或拒绝将其列为认定对象，情节严重的，将依据《江苏省自然人失信惩戒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报送同级信用管理机构。
